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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实施的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47,344,592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8,840,675.52元（含税），

2017年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汇通能源 600605 轻工机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邵宗超 邢继辉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1576号轻工机械大厦4楼 上海市南京西路1576号轻工机械大厦4楼 

电话 021-62560000-108 021-62560000-147 

电子信箱 shaozongchao@huitongenergy.com xingjihui@huitongenerg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主营业务分为三大板块：风力发电、有色金属

（铜）批发贸易及房产租赁物业管理。 

1、风力发电业务： 

（一）风力发电业务经营模式：   我公司风力发电业务主要包括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主

要流程如下： 



 

（二）生产模式：公司的主要生产模式是依靠风力发电机组，将风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场内

集电线路、变电设备，将电能输送到电网上。 

（三）定价模式：上网电能的销售电价由国家规定和电力多边协商定价两种方式确定。其中，

国家定价结算方式是公司电量销售结算的主要方式，也占到公司电力销售收入的主要部分。为缓

解弃风限电对风电企业的影响，自 2016 年下半年，内蒙开始实施多边协商定价，简称电力多边交

易。多边交易模式下风电场的电费收入由电网公司支付的基础电费和国家新能源补贴两部分组成，

多边交易结算方式是公司电量销售结算的补充方式。 

（四）报告期内行业情况说明 

（1）2017 年全国的电力供需状况 

2017 年，全国电力供需延续总体宽松态势，区域间供需形势差异较大。其中，华北区域电力

供需平衡偏紧，华中区域电力供需基本平衡，华东和南方区域电力供需平衡有余，东北和西北区

域电力供应能力富余较多。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信息，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3 万亿千

瓦时，人均用电量 4538 千万时，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6.6%，增速同比提高 1.6 个百分点。由此

看来，电力消费新动力正在逐步形成。下图为 2016、2017 年全国月度用电量（亿千瓦时）： 



 

下图为 2015-2017 年全国分电源发电量（亿千瓦时）： 

 

下图为 2015-2017 年分电源累计发电量增速（%）： 

 

（2）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降低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 

2017 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分析，2017 年新增并网风电装机 15.03GW，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

到 164 GW，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9.2%；风电年发电量 3057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4.8%，

比重较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2017 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1948 小时，较去年同期增加 203



小时。下图为截止 11 月份，风电装机较多省份风电装机容量和设备利用小时： 

 

（3）风电“弃风限电”现象严重 

我国风电“弃风限电”现象严重的主要原因是：大规模、高速度发展的风电装机、发电能力与

电力送出、消纳能力的矛盾。虽电网企业已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接入工程投资，但电网规划与风电

发展规划脱节，二者建设工期不匹配，导致风电与电网项目不协调，风电窝电问题严重。此外，

近几年经济形势下滑，导致工业用电减少也是原因之一。公司风电业务的业绩驱动因素主要取决

于该区域气候风能和上网电量。而电网对于风电产业的限电水平会对公司未来上网电量产生较大

的影响。下图为 2017 年各地弃风电量（亿千瓦时）： 

 

 

下图为 2017 年各地弃风率情况（%）： 



 

2、铜批发贸易业务： 

（一）贸易业务经营模式及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从事的贸易是国内铜批发贸易，主要的经营模式为现款现货业务（即实行日内交易，货

物的进出在当日完成）和非现款现货业务。 

（二）报告期内行业情况说明： 

中国是全球电解铜第一大生产与消费国，但中国铜资源极度匮乏，自给率不足 30%,供需失衡。

2017 年全年期铜、现铜的价格重心均整体上移。由于期间人民币升值，显现外强内弱格局。现货

铜方面，一季度先扬后抑，价格维持贴水，二季度现货呈现旺季不旺特征，现货维持在平水附近

震荡，价格重心小幅上台。三季度三季度初国内贸易商有囤货现象，国外贸易商大量交仓行为导

致市场货源紧张，现货维持高升水。四季度末期铜大涨，但市场淡季特征明显，现货贴水持续扩

大至年初水平。整体看，全年铜价震荡波动大，铜价的波动为我公司的贸易业务带来了风险和挑

战。 

 

 



3、房产业务： 

公司房产管理团队负责公司自有房产管理及运营，同时对公司持有的空置房产厂房等重新规

划和定位，因地制宜地提出经营方案。 

公司房产租赁项目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区，出租面积过万的区有静安区、虹口区和宝山区。

此外，公司也在尝试通过承租获取房产使用权和收益权，并进行经营，获取收益。 

在行业内，以自持工业房产为主的业主经营主要是自行装修改造经营管理的“自营模式”或

与专业公司合作改建经营的“合作模式”，同时也存在大量将物业出租的“出租模式”。我公司目

前主要采用的是“自营模式”，兼顾其他经营模式。自营模式中物业用途以办公物业为主，出租模

式用途较为丰富，主要有办公、商业和仓储。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237,981,757.57 1,238,472,038.82 -0.04 1,262,197,980.07 

营业收入 2,473,493,739.51 2,149,486,398.60 15.07 1,842,245,60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375,313.06 24,822,581.78 18.34 10,275,12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37,467.36 22,949,286.29 15.20 8,914,37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3,190,758.17 577,119,928.32 16.65 555,388,91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24,188.72 39,996,940.14 -27.18 16,178,321.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9 0.168 18.45 0.0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 0.168 18.45 0.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5 4.384 增加0.611个百分点 2.100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28,274,010.24 687,397,749.14  610,101,338.03 647,720,64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2,351.69 5,908,676.98 2,947,147.07  15,177,13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323,859.99 5,927,168.68 1,005,669.13 14,180,769.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18,051.03  15,571,875.54  -11,520,253.68  5,254,515.8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4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68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弘昌晟集团有限公司 0 48,373,895 32.83 0 质押 48,303,862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400,000 6,872,589 4.66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上海鸿伦投资有限公司 0 3,979,561 2.70 0 质押 3,971,000 未知 

上海瀚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0 3,693,209 2.51 0 质押 3,690,000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煌”1

号单一资金信托 

3,400,641 3,400,641 2.31 0 未知 0 未知 

周爽 1,337,167 3,144,567 2.13 0 未知 0 未知 

上海文洲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0 2,616,293 1.78 0 质押 2,560,000 未知 

张文素 2,164,890 2,613,200 1.77 0 未知 0 未知 

耿群英 2,255,811 2,255,811 1.53 0 未知 0 未知 

章安 2,237,716 2,237,716 1.52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弘昌晟集团与上述其他九大流通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前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风力发电营业收入达 8849.21万元，比上年增加 8.68%，营业毛利为 4806.63

万元，比上年增加 7.53%；毛利率达 54.32%；贸易业务收入 23.47亿元，比上年增加 15.63%，营

业毛利达 1257.89 万元；母公司及子公司共实现房租收入 3310.61 万元，同比减少 0.59%；实现

物业管理收入 290.63万元，同比增加 4.1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一、概述 

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 13 号），该准则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执行；2017年 5月 10日，财政



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财会[2017]15号），该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印发《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7]30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规定，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于以上文

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修订后的或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2018 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 13

号）对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明确规定。 

2、《企业会计准则第 16——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①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中，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②明确了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

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3、针对 2017年新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财会[2017]13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相关规定，

财政部于 2017年 12月 2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 号）。该通知新修订了财务报表格式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

债”项目；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和“其他收益”项目，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

分类列报新增“（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及财政部《关于

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利润表中新

增了 “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一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上期资产处置收益 12,770.56



将营业外收入 12,770.56元转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列示，该调整对可比期间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政府补助》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上市公

司对 2017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不涉及对公司前

期比较财务报表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净资产

均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的合并范围包括公司的下列控股子公司：上海轻机益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轻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常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康歆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汇通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内蒙古汇通能源卓资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上海炯睿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祝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杭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汇通能源白音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内蒙古汇

通能源红格尔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上海汇通创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详细信息见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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